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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推動本會「112 至 115 年度社會發展中長程個案計畫-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本

會積極轉型強化僑生輔導作為，擴大招收海外學生來臺就學，並加強推廣產學攜手

合作僑生專班技職教育，以落實攬才、育才、留才之政策目標。 

本案為 115 學年度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及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海外聯合招生宣

導團 7 條路線中其中之一，有助泰國地區青年子弟瞭解臺灣優質技職教育，以及產

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招生資訊、報名申請程序、應注意事項，以及僑生照顧輔導措

施等，提升當地僑生來臺升學意願。 

本次招生宣導團前往泰國清萊、清邁及北標府地區舉辦，共計 17 所技高學校參加，

辦理 6場次宣導活動，共約 1,235人次參與。 

本次宣導活動，總飛航里程約 4,267英哩，主要為招生宣導及與保薦單位交流。 

 

「本報告內容因涉僑社人事個資或機敏不宜公開之資訊經酌予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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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目的 

為持續推動本會「112 至 115 年度社會發展中長程個案計畫-擴大培育及留用僑

生」，本會積極轉型強化僑生輔導作為，擴大招收海外學生來臺就學，並加強推

廣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技職教育，以落實攬才、育才、留才之政策目標。 

本次宣導團前往泰國清萊、清邁及北標府地區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招生，

宣導本會「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中長程計畫之重要創新政策，以及本會僑生

專班之優勢特色，希能提升當地青年來臺升學意願，並藉由國內參與學校與僑

領及僑華校充分交流互動，增進雙方瞭解及建立未來連結互動，藉以擴大招生

規模與強化招生動能。 

 

貳、 過程 

一、 行程簡表 

日期 時間 行程 地點 

11 月 17 日

(一) 

13:30- 

16:35 

自臺灣桃園國際機場(TPE)搭乘中華航

空公司 CI853 號班機前往泰國清邁國際

機場(CNX) 

臺灣-泰國清邁 

18:30- 

20:30 
招生宣導會行前說明會 

Nara Thai Cuisine 

Chiang Mai 

11 月 18 日

(二) 

16:00- 

17:30 
招生宣導會 

清邁大谷地華興

中學 

18:30- 

20:30 
招生宣導會 清邁一新中學 

11 月 19 日

(三) 

14:00- 

16:00 
招生宣導會 清萊大同中學 

18:30- 

20:30 
招生宣導會 清萊興華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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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行程 地點 

11 月 20 日

(四) 

09:30- 

11:30 
招生宣導會 清萊中興中學 

16:20-17:50 

自泰國清萊國際機場(CEI)搭乘泰國亞

洲航空公司 FD4153 號班機前往曼谷素

萬那普國際機場(BKK) 

泰國清邁-曼谷 

11 月 21 日

(五) 

09:30-12:00 招生宣導會 帖詩琳北標分校 

17:50-22:25 

自泰國曼谷素萬那普國際機場(BKK) 搭

乘中華航空公司 CI836 號班機返回臺灣

桃園國際機場(TPE) 

泰國曼谷-臺灣 

二、 11 月 17 日(星期一) 

宣導團由林處長擔任團長、林專員擔任隨團秘書，偕 115 學年度產學

攜手合作僑生專班 17 所招生學校代表等一行 29 人，搭乘中華航空公

司 CI853 號班機，自桃園國際機場飛抵泰國清邁國際機場，駐泰國辦

事處僑務組前來接機。 

晚間於 Nara Thai Cuisine 餐敘並召開行前會。林處長提醒隔日行程及宣

導方式調整，包括各校簡介及僑生分享時間限制、提高攤位互動時間，

以提升宣導品質，會後各校整備隔日資料。 

三、 11 月 18 日(星期二) 

宣導團上午自飯店啟程，於下午 3 時許抵達清邁大谷地華興中學，首

場說明會約 150 名學生出席，由校方代表與林處長先後致詞，續播放

招生影片並進行有獎徵答，之後 17 校代表逐一簡介特色，學生並至攤

位詢問科系資訊，反應熱烈。 

傍晚轉赴清邁熱水堂一新中學，抵達後立即佈置並播放影片暖場。18 

時 50 分活動開始，林處長勉勵學生勇於追求知識，可依據個人需求選

擇不同赴臺升學方案，後續進行招生簡報及有獎徵答，以及各校曾在

泰北僑校就讀之在臺僑生分享求學經驗。結束後開放學生自由參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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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攤位，整場活動約 150 名師生及家長參加，活動於 20 時 30 分結束

後，宣導團前往下榻旅館。 

四、 11 月 19 日(星期三) 

上午赴泰北義民文史館參訪，館方介紹泰北歷史及義民精神，並率宣

導團齊向英靈致意。下午抵達清萊滿星疊大同中學，校方以舞獅舞龍

隆重迎接。14 時 30 分展開說明會，林處長致詞鼓勵各校華裔子弟來臺

就讀，隨後播放泰文招生影片，並由林專員說明僑生專班內容、報名

時程以及華語文能力規範等，並透過有獎徵答活動，加深師長與學生

對 115 學年度報名資訊之印象，接著由在臺泰國僑生分享求學經驗，

結束後則開放學生自由參觀各校攤位，整場活動約 185 名師生及家長

參加，活動圓滿結束。 

晚間第二場於清萊興華中學舉行，約 200 名師生及家長參加，林處長

勉勵學生把握受教育的機會，強調學習能改變人生。林專員簡報説明

僑生政策、僑生專班辦理情況以及相關報名資格，並播放招生影片，

並以有奬徴答方式與學生互動。隨後 8 位曾在泰北就學之在臺僑生分

享求學經驗，獲學生高度迴響。學生於攤位洽詢後，活動於 20 時 30 

分結束。全團返回旅館休息。 

五、 11 月 20 日(星期四) 

上午抵達清萊漂排中興中學後，由校方代表導覽校園後，帶領宣導團

前往說明會場佈置。9 時 30 分說明會開始，林處長致詞勉勵學生充實

自己的知識，希望學生有更好的機會及未來，全體長官及師生大合照

後播放招生宣導短片，並由林專員簡報僑生政策及僑生專班後進行有

獎徵答，氣氛活潑。隨後由 8 位在臺僑生分享求學與生活經驗，增進

學生與家長對技職專班的理解。隨後進行攤位活動，近 150 名師生前

往各校攤位瞭解招生科別及升學資訊。11 時 30 分活動結束後，宣導團

乘車抵達清萊國際機場，搭乘泰國亞洲航空公司 FD4153 號班機，於傍

晚飛抵曼谷素萬那普國際機場，並與僑領餐敘及確認翌日行程。全團



 

4 
 

返回旅館休息。 

六、 11 月 21 日(星期五) 

上午 7 時 30 分宣導團乘車出發前往帖詩琳北標分校，宣導活動於 9 時 

50 分開始，首先由學生以舞蹈緬懷皇太后的恩澤，在精彩演繹泰國神

話表演後，所有與會成員及表演者合影。林處長以中英文致詞，感謝

校方精心籌備，於播放泰文招生影片後，再由駐國代表處僑務組派員

以泰文簡介僑生專班制度及有獎徵答。8名僑生分享在臺求學經驗後，

約 400 名學生、家長及教師參觀攤位，詢問科系與就學福利，交流熱

絡，活動於中午 12 時結束。 

宣導團於 13 時驅車赴素萬那普國際曼谷機場，搭乘中華航空公司 

CI836 號班機返回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圓滿完成本次泰國招生宣導任務。 

 

參、 心得及建議 

一、 深化泰國主流學校合作與提升臺灣技職教育能見度 

宣導團持續與泰國主流學校合作舉辦招生說明會，有效提升臺灣技職教

育與旨揭專班能見度，深化升學資訊的在地推廣，並有助於拓展更多潛

在生源。 

二、 多元宣導策略成功吸引逾千名師生參與 

各場招生說明會均播放泰文版招生宣導短片，此外，主流學校場次之簡

報亦全程採用泰語進行，並搭配有獎徵答及多位隨團在學僑生分享在臺

就讀心得，以實際經驗作為最具說服力之宣傳方式，成功吸引學生及家

長高度關注。攤位時間則為學生最直接接觸資訊的環節，各校透過小型

職類器材操作展示、僑生現身說法及贈送文宣品等方式，使學生能更具

體理解各校課程特色。 

三、 兼顧僑區華語學習情形研議規劃華語測驗補考機制 

115 學年度專班招生簡章之申請條件有關華語文規範已刪除華語文學習

時數 240 小時，改為限取得「華語文能力測驗」A1 級以上成績，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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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預定於 115 年 3 月 8 日在泰國當地辦理之「專班報名資格華語文筆

試測驗」後方得報名。部分保薦單位及僑界人士反映，泰國多數主流學

校（如帖詩琳學校各分校）學生華語文能力仍稍嫌不足，泰北地區亦有

非華校學生有意願來臺升學，即便立即密集實施華語加強課程，通過 3

月 8 日「專班報名資格華語文筆試測驗」之機率仍偏低。為避免影響整

體招生情況，保薦單位及僑界人士建議「專班報名資格華語文筆試測驗」

可研議提供一次補考機會，以維持招生穩定並兼顧學生權益。115 學年

度本會考量後續報名資料彙整、分發錄取作業、申辦就學簽證及新生入

學訓練之時效性，舉辦補考恐將影響整體作業期程；且依 115 學年度專

班招生簡章規範，經測驗結果未合格者，仍得於 115 年 3 月 31 日補送

「華語文能力測驗」A1 級以上之成績證明，以維護僑生權益。倘 115 學

年度「專班報名資格華語文筆試測驗」施測後各地均有反映強烈需求，

建議再行評估 116 學年度是否有舉辦補考之必要性及妥適性，如確有舉

辦之必要，則調整專班整體申辦、招生、施測及分發等作業期程，俾利

補考機制遂行。 

 

肆、 附錄(照片) 

 

114年 11月 17日招生宣

導團抵達泰國清邁國際

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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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11月 17日招生宣

導會行前說明會，代表

處許組長向各校說明招

生動流程 

 

114年 11月 18日清邁大

谷地華興中學招生宣導

會，林專員進行簡報 

 

114年 11月 18日清邁一

新中學聯合招生宣導會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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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11月 18日清萊大

同中學招生宣導會受到

熱烈歡迎 

 

114年 11月 18日清萊興

華中學招生宣導會，僑

生分享在臺求學經驗 

 

114年 11月 19日清萊中

興中學招生宣導會，學

生赴各校攤位瞭解招生

資訊 

 

114年 11月 21日帖詩琳

北標分校招生宣導會，

學校師長一同瞭解臺灣

技職教育 

 


